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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兰理工发〔2006〕3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实验教学建设和改革，提高实验教学的水

平和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校设

立综合性设计性专项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为加强基金的管理，

提高基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列入学校事业费年度预算，根据学校财力和实

际需要一年预算一次。

第二章 基金使用范围与条件

第三条 基金专项补贴学院（实验室）以下工作的支出：

（一）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产生的材料、低值品、易耗

品。

（二）实验室向学生（仅对校内本科生）开放产生的材料、

低值品、易耗品的支出。

第四条 基金使用条件：

（一）不得超出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范围。

（二）补贴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须是学校认定的实验。

第三章 基金申请与评审

第五条 基金于每年初接受申请。任课教师及实验教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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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申请表》和《兰州理工大学实

验室开放项目申请表》报学院，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通过

且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后分别报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教务处、

实验室管理处组织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第六条 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将审定的、列入补贴范围的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及补贴额度通知学院。

第七条 经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列

入实验教学大纲。从下一年度起，重复开设所需经费从教学经费

中支出；基金只补贴新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第四章 基金使用管理

第八条 学院接到通知后，要按实验教学大纲及教务处的有

关要求，规范实施实验。

第九条 学院要加强实验教学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保存实

验资料。

第十条 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对补贴实验的实施情况

进行过程检查和年度考核。

第十一条 凡获得补贴后未按计划方案实施的，补贴的基金

从学院下年度经费中扣除,且取消下一年度申请资格。

第十二条 学院每年底要向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提交本年

度基金使用情况的书面总结。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学校实验室

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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